LATAE R ARG R EH N
114 B @ % % 13325

R £ fERE
PRI ks
5 T FEE
TR A 3 W
e =4 %F@E?T”ﬁ Lo
T AIEA B

i
2RI A R R

FammaAa 3@ }3_«

PR R ARG RERAAF TN (L) B R R4
THFAEE o SRR T AL IS ED K (1138 R F 2%
NF H853%L) o AT ARIIAEL0? 9P 3 REh S B )k

Yo7

- AR G BTG LN P RN S H R ATER39T,
660~ » 2 42 2245 p A F113297 20p 4= » 422 KET

Ji
-

-
o~ AALE - BEFEIH T

I=4
4
]
i
uid
ER

P
o
(w,
N5
e



— S AHERAFFRE FAMFFIERL EHEPET

IRAAERZELA AT RO FEC 42
A

Q%’ﬁﬂﬁ%ii%ﬁﬁpxém’ﬁ knﬁ%h’
I H o 2 ) F A R eReRAeT  Easkoer (R

'“‘5;1‘7;1 AR EFI43F ) 2 ARII4E10% 9P 3 R

7 1)\:‘\:' B A 2 ?IJ-ZF'_JZ ) é#ﬁ'%‘?%f’g’%

Hp bk TR B4 gm0 i

—Ea%,ﬁ&)@?*l?r‘lbm.ra}ij’gfo]/z

KR SR LIRS
£

&
b
N
e
ke
ud
o
>~
=K

(“

A4

Rizi
N
W -
T
o
T

-\
4
a0
8 -
]
&

RS W
. = pyas]
0 A\ E2
» \Eﬁs)-
o
m

M
W

gy

[—
co
?
*,}
[E—

-

ST
a|.
.‘.“.\

b

4

b

[—
©
[E—y

9

(w

P 178~ %195 ',if-favliﬁ wﬁx ‘ %1?188:"; ¥ 158~

—=
P
N
|
7\
-
=
é_.
;
4
b —
3
N
)
|~
$£5n
R
/
-
aN
4~
12N
4t

SN
23 3 514015 T 2t b o P S AL R L3
Fk PR GRARE FaEgE  RE D P R F
ird 2 AP B A A VAT 0 TG 3R o

N
il

ol

GfF O PERZRF DAFRIFAL R
REOPHBTB I ERFLER TLE LT L F A

dr

i

2\5#52‘5?4”'7; SrE R E L o AR A GER T IPLE D
7hF 'F%ﬁﬁﬁ@;& Fe 28 kX
R

wo AL AGEARFTEZE AR



L= 224

CERIE p ARG PIRE 2T H AP o
R i A

L. ¥ % 4n B § % 130, 000~ 314 -

B2 1A ,r.}%awﬁ' ,;:i’na;{ 5;%&;;%
¥ 4:?:3}7%\’5' N2 BRF P UER

i

S S AER R Y A R (i 319145
F) s mEREAHNRLIE] FEALLG L

ALL o SPERE TR Biadpidig 5132,617T~
("fq‘a\%%?lQ,—LKIBE ) o R e 130,000~ -
f'rvfg,},;y;} F 2, lﬁ.lrmﬂpf'&xk?.ﬁ*m\,w%)@ B
:"]a‘a,—r’?ﬂﬁ PG T [EAR RN 5ok 1 F
ST LE S hE *l&&;gﬁ—ﬁﬂwfg}ﬁ;}go
Pg (’94%) ¥ &84 00,000~ -
IR %5 (%) ¥ R84 50,0008~ W/
Fe VBRI G ERATICIR 5 E o R BESHRL T 7 (%)
FoRIA R FR TR &bk B KA k%R
Loz 2 BRFRIVEEP T (HAEFIT) 0 R2
/FEE%?% Rl F P T 2R F R T S E
AIHER A2 X2 BERYTISREYHA G BT
Proo 2R L TR 2 TIRBEE S 17,100~ (R ¥ %61
263F 0 *E %129F ) ’{@%%ﬁfm‘i?‘v‘%ﬁ(%
) %51%‘ Pt )@1 7,100~ 5 et Rz v
% o
C F RAE B (z==RF7%*)60000~3x :
B 55—},5)%3@“94 (z==B7%*)60, 000~ >yt
WMeERpRLEHRNZE M-},«?F?ofil‘%gﬁr)ﬁfﬁ * Y2352, 290
o ﬂ;ﬁ‘if-‘}%ﬁ 7 fedx620~ (AFe¥ %133~ 139
B > X aad a3 {@%nﬂ;ﬁ—ﬁagﬁ%ﬁﬂé (2
SXRB R ) B ?'r’:%Z 910~ (& 5% 1 2,290+620=
2,910) ;@R F& THa -
aER T2, OOOf'u%"‘/vv\i

*‘%Aﬂ;ﬁltm

_ﬂ

b
i
mj



’

FAREF2Z g QI EH A HZp ¥ o RE A7
iz 54 ,&p#,n,,;u!ﬁ@;,\;ﬁ%' Lbﬁﬁgf&;/;} %
2B  pAaAr AT A o @ it B Ag T
WAMT AL ARE A ET T AT A %%g
NEF193EF I T F P ER 277 (B
iér%89ﬁliaif‘}%?1749ﬁi«l Lo SBR) o ARE T
TERX IR GE N IECERAIBY 2 T E AR
,@1%9 aaﬂ ﬁ_EE*&%E%UZﬂIO—BOE?zT?Pg%
) TE T A MR AT s mT B A

TP FEIBY 2R o RERA FHELN REGH
—5*,4*%7% pr?w?ir-ti‘a%t;ré 2.7 it L
‘%ﬁ

‘\1:\'.

%’?&m

ih\

LF 3 e £ 210, 000 738 A
RAELREF AL ERLG  £F3B T L F A FF A2
10, 000’13% » Fp A iffaﬂz srEm L2 o1t R ETE
e LSS a‘wﬁ#@-ﬁz , =

iF’EB@d@4%ﬁ
(E ,‘?%%rﬁ » 2 R &
A3 3}?—"&’ HE j\}rgog
;@# oL
LRy * 13,500~ 384
&3155 AL &xg o Fledlbx ~Exkw @
9007~ » sk d1 2 F # A“13 500~ T/ B
PR MR AR A Em (S NELBIT - A
% 141F ) 53 o 7%;-&’*&%“1%' W B s 1D E A
- A i*{ ClERER R EAp kw2 FO00~E B o
AT AENE SRk B F L9002 FP 0 P
R E 6007~ 5 0 BB o AR 2 304 R0, 000

ﬁ
;o= B2 "\%& “\%& =\
=

‘\Et )‘]
%awﬂ%pwv
FUREED. AN

R

£mA



Ve

1 600%15=9,000) = 7 3Zd ; i p3RA R G &
&3 ¥ o
’3&$%200maﬁm\:
##ﬂﬁﬁ% m?A$ %%%?N%ﬁ%ﬁ%%“’
T%ﬁ% E F213iE D F2150FE L o RAE R
TR AR TR R BB AR R
%ﬁ’@JuﬂbﬁﬂQ(@MrV%@ﬁﬁu%% =
BA37E) - ARE A% AL mBAE T 520,000
Fo*A

-\J\

‘&2\‘\3 &
=8
c?n*‘i“

(7 213,500~ ~ 2 15,300~ ) >t 3 =p s (74
L2 G E (CHXE 509F ) 5% = B
REMSFEAGUITELHE S F zi@-ir“f#fr'q?é}‘*%f—?ﬁq
T ok EArRMTINEE 2 THEFT AR 2icd | &
TR D AP B3R Tk TEE

A4

TEX A RE o @ ##3E R IR 2ZITE

=
IR

+ 225360 A islE 2 #*ng"“éﬁﬁ?Tégﬁﬁi
%E)_ﬂ“&fr’] dﬁﬁ??”‘ﬁg\;j&}ﬁ%ﬁlog\7 90/ ,I:L‘ﬁ‘

T EA10TESY M 3 AEWE FEHBYE L
AL g4 2112#100 19El & F E fe €3ﬁ Bt
PREAITE S BdrE AR Es1,350~ (385 013,
0x109%6=1,350) - 4v3+2 F 721 15,300~ > 4 &
Rz B4 * 516,600~ (&5 0 1,350+15,300=1
6,650~ ) - &R Ffat iz d 5 516,650
o IR 2 R ?Pfg;#.#;; °

8. P4 45 % 39,989~ 3R 4 -
BEBALE T F 2N R s NAE S F 2R R & 2 erig A
2.3 48 B F] A R i 0 Flm RHE X5 39,989~ 2 B4
FRRL NS REANKENAVNEPEMP I E
BEE2FRRPATCRGF ZBREAREER 0 AMap IR
TR ARG A AT AR INA 2GR R
¥ o

9. # 4 e £700, 000384

-]



7 ;g f;;;%"ié ESN Y 1 ?;ﬁ ;f,;;j‘:P’ A
FrRieT AR £ Eﬁm‘é
*g T )@.Jg{imﬁ! e T Has s orid
éﬁzé bR BRSBTS DS B AR RE
s RFENA 0 P AR Y 2 FE (B EmdTE ST
p 122152~ 51# 5 3 %2235 ~ T6# 5 F % 190852
LE g VESR) c AMEFZET RE F/%Mn*/%%%
F oo EgARmEsts o MR A HA L R ;— TAT
HE o REERRZFHIDESIAERLL > R AL
R AET o AT FRA ~§ﬁﬁﬁﬁé%
T ERERE T FT s R Ti%fiﬁ#Pﬁ
#ﬁ“%"’ R E- R SRR RARE S HEA R &
0,000~ 2Lp4 & F 4T 5 a5 > Wt e RIZrd Rt
T o
10. q\u A @Ak A 24T 2397,660% (34
: 130, 000+17, 100+2, 910+72, 00049, 000+16, 650+150,
000=397, 660 )
il 0 R R RAES 2,
RS R R R L R
o IR 2 Gk plaidd
2 BEIRIN L ik i85 FARR AT 5 AR 0L prIF L Z
A FRBET L BERE I RE RGNS HERFLE
g%—‘—?’rvﬁg Tﬁa )@»,, o
v = E 2 114 = 10 ! 30 p
FRTAE 2R S e

1

2 F FIk

Yot _‘%: Ry
—_— /“

i
B 2
F

kL
[
g

i

ETTRS
N
TH
7=
o
"
E‘:’
‘?—.3_
ha
o
i
(O
7
/
a...

>

¥ ‘Ji_\*
o

ks ARBRR AT o

Jot P D B EEE200 P 0 B
AN I - W N E’i‘“ﬁf A S PE S 1éﬁs§'a‘wifgil,3j ;ﬁ:iﬁ ,
et S 5200 PR R F (1

r) o

1)4‘&

[puS



30

10

114

]

T

CAS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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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332號
原      告  韓健羣  
訴訟代理人  陳光南  
被      告  李建鋐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被      告  光暉瓦斯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賴勁綸  
兼上一被告
法定代理人  張地湧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853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7,660元，及被告李建鋐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被告光暉瓦斯有限公司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連帶負擔3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答辯狀所載（附民卷第5至7頁、本院卷第143頁）及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過失肇事侵權行為之認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李建鋐（下稱李建鋐）受僱於被告光暉瓦斯有限公司（下稱光暉公司），而於上開時、地發生系爭事故，致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易字第1401號刑事判決認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上規定請求被告李建鋐、光暉公司連帶賠償因此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
　　3.至原告主張被告張地湧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查公司負責人係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非駕駛車輛本身，不得認為公司所屬司機之駕駛行為違規，即為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執行有所違反法令。原告就被告張地湧即光暉公司負責人有何具體違反管理責任之行為，及與系爭事故有何關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未盡主張責任及具體化義務，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併此敘明。
（二）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1.醫療相關費用13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為治療前述傷害而支出醫療費用共130,0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天士藥局出具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附民卷第19至45頁）為證，被告則表示對於原告主張有實際產生之費用並無意見。經核算原告所提出上開收據總額為132,617元（附民卷第19至45頁），是原告此部分請求130,000元，即屬有據。至原告主張住院期間伙食費部分，雖據原告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佐，惟未能認此部分係為治療系爭事故所造成傷害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
　　　原告主張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部分，業據原告提出慈健損傷整復所收據為證。被告雖辯稱中醫（肋骨）醫療部分非屬必要醫療行為，故應扣除等情，然而依據原告所提之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9頁），原告確實受有左側鎖骨中段骨折、左側第三肋骨骨折之傷勢，則其選擇在合法立案之整復所治療其胸肋神經，應屬有據。不過原告所提出之收據總額為17,100元（附民卷第61至63頁，本院卷第129頁），是原告得請求之中醫（肋骨）醫療費用應為17,10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3.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三軍總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2,290元，及骨科醫療費用收據620元（本院卷第133、1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得請求之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費用即為2,910元（計算式：2,290+620=2,91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4.看護費用72,000元部分：
　　　按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看護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看護費之損害，命加害人賠償，始符合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意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74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開傷勢，於手術後須休養3個月且需專人照顧1個月乙節，有三軍總醫院112年10月30日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9頁）附卷可稽，堪認原告於事故後確有專人全日看護1個月之必要。原告雖未有實際支出，惟其請其岳母看護，有因系爭事故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依前述判決意旨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主張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尚屬合理，是此部分原告主張看護費用72,000元應屬有據。至於被告雖主張應以1天1,200元計算，惟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其主張自非可採。
　　5.不能工作損失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3個月之不能工作損失210,000元等情，固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工作單位薪資證明為證，惟被告抗辯應提出請假證明以確認實際薪資損失等情，則自應由原告對其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負舉證責任。然而，原告未能提出其確實有不能工作並因而受有工作收入損失之證明，本院自難為原告有利之判斷，是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6.交通費用13,5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因回診15次、單次來回車資為900元，故支出交通費用合計13,500元等情，並提出車資費用單據及計程車乘車證明（附民卷第65至81頁、本院卷第141頁）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回診次數為15次等部分並不爭執，惟辯稱應以單趟來回車資600元計算等語。經查，原告並未提出單次來回車資為900元之證明，則被告辯稱應以6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此部分請求9,000元（計算式：600*15=9,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7.機車修復費用20,000元部分：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20,000元（含零件13,500元、工資15,300元），此有成明機車行出具之估價單（附民卷第59頁）存卷可參。惟該修復費用中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則應扣除折舊後計算其損害。復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機械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3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53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機車係於107年3月出廠，有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可證，至系爭事故發生之112年10月19日，使用年數已逾3年，零件自應折舊，其折舊後所剩殘值為1,350元（計算式：13,500x10％=1,350），加計毋庸折舊之工資15,300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為16,650元（計算式：1,350+15,300＝16,65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修車費用為16,65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8.財物損失39,989元部分：
　　　原告雖稱其所穿著之內衣、內褲、美津濃休閒衣及所攜帶之手機，皆因系爭事故損壞，因而致其受有39,989元之財物損失，惟此部分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其財物受損當時價值及回復原狀所必要費用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自難認定原告確有此部分之損失，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9.精神慰撫金700,000元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及名譽，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及健康權等事實，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堪認原告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洵屬有據。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及財產所得情況，及被告實際加害情形、原告所受傷害及精神上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採。
　　10.是以，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為397,660元（計算式：130,000+17,100+2,910+72,000+9,000+16,650+150,000=397,660）。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建鋐、光暉公司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332號

原      告  韓健羣  

訴訟代理人  陳光南  

被      告  李建鋐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被      告  光暉瓦斯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賴勁綸  

兼上一被告

法定代理人  張地湧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

民字第853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7,

    660元，及被告李建鋐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被告光暉瓦

    斯有限公司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連帶負擔31％，

    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

    引用其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答辯狀所載（附民

    卷第5至7頁、本院卷第143頁）及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

    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過失肇事侵權行為之認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

      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次按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李建鋐（下稱李建鋐）受僱於被告光暉瓦斯

      有限公司（下稱光暉公司），而於上開時、地發生系爭事

      故，致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

      交易字第1401號刑事判決認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則原告依上規定請求被告李建鋐、光暉公司連帶賠償因此

      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

　　3.至原告主張被告張地湧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查公司

      負責人係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非駕駛車輛本身，不得

      認為公司所屬司機之駕駛行為違規，即為公司負責人對於

      公司業務執行有所違反法令。原告就被告張地湧即光暉公

      司負責人有何具體違反管理責任之行為，及與系爭事故有

      何關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未盡主張責任及具體

      化義務，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併此敘明。

（二）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1.醫療相關費用13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為治療前述傷害而支出醫療費用共130,000元

      等情，業據其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

      及天士藥局出具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附民卷第19至45頁

      ）為證，被告則表示對於原告主張有實際產生之費用並無

      意見。經核算原告所提出上開收據總額為132,617元（附

      民卷第19至45頁），是原告此部分請求130,000元，即屬

      有據。至原告主張住院期間伙食費部分，雖據原告提出電

      子發票證明聯為佐，惟未能認此部分係為治療系爭事故所

      造成傷害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

　　　原告主張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部分，業據原告

      提出慈健損傷整復所收據為證。被告雖辯稱中醫（肋骨）

      醫療部分非屬必要醫療行為，故應扣除等情，然而依據原

      告所提之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9頁），原告

      確實受有左側鎖骨中段骨折、左側第三肋骨骨折之傷勢，

      則其選擇在合法立案之整復所治療其胸肋神經，應屬有據

      。不過原告所提出之收據總額為17,100元（附民卷第61至

      63頁，本院卷第129頁），是原告得請求之中醫（肋骨）

      醫療費用應為17,10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3.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此

      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三軍總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2,290元

      ，及骨科醫療費用收據620元（本院卷第133、139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得請求之醫療補助（含二次開

      刀費用）費用即為2,910元（計算式：2,290+620=2,910）

      ；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4.看護費用72,000元部分：

　　　按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

      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

      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看護情形，

      認被害人受有相當看護費之損害，命加害人賠償，始符合

      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意旨（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74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因系

      爭事故受有前開傷勢，於手術後須休養3個月且需專人照

      顧1個月乙節，有三軍總醫院112年10月30日診斷證明書（

      附民卷第9頁）附卷可稽，堪認原告於事故後確有專人全

      日看護1個月之必要。原告雖未有實際支出，惟其請其岳

      母看護，有因系爭事故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依前述判決意

      旨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主張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日2,40

      0元計算，尚屬合理，是此部分原告主張看護費用72,000

      元應屬有據。至於被告雖主張應以1天1,200元計算，惟並

      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其主張自非可採。

　　5.不能工作損失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3個月之不能工作損失2

      10,000元等情，固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工作單位薪資證

      明為證，惟被告抗辯應提出請假證明以確認實際薪資損失

      等情，則自應由原告對其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負舉證責任

      。然而，原告未能提出其確實有不能工作並因而受有工作

      收入損失之證明，本院自難為原告有利之判斷，是此部分

      之請求，應屬無據。

　　6.交通費用13,5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因回診15次、單次來回車資

      為900元，故支出交通費用合計13,500元等情，並提出車

      資費用單據及計程車乘車證明（附民卷第65至81頁、本院

      卷第141頁）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回診次數為15次等部分

      並不爭執，惟辯稱應以單趟來回車資600元計算等語。經

      查，原告並未提出單次來回車資為900元之證明，則被告

      辯稱應以6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此部分請求9,000

      元（計算式：600*15=9,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7.機車修復費用20,000元部分：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

      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

      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

      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

      應予折舊）。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20,000元（

      含零件13,500元、工資15,300元），此有成明機車行出具

      之估價單（附民卷第59頁）存卷可參。惟該修復費用中零

      件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則應扣除折舊後計算其損害

      。復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

      ，機械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

      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3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

      為千分之53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

      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機

      車係於107年3月出廠，有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可證，至系爭

      事故發生之112年10月19日，使用年數已逾3年，零件自應

      折舊，其折舊後所剩殘值為1,350元（計算式：13,500x10

      ％=1,350），加計毋庸折舊之工資15,300元，原告得請求

      之修復費用為16,650元（計算式：1,350+15,300＝16,650

      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修車費用為16,650元，逾

      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8.財物損失39,989元部分：

　　　原告雖稱其所穿著之內衣、內褲、美津濃休閒衣及所攜帶

      之手機，皆因系爭事故損壞，因而致其受有39,989元之財

      物損失，惟此部分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其財物受損當時

      價值及回復原狀所必要費用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自難

      認定原告確有此部分之損失，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

      據。

　　9.精神慰撫金700,000元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及名譽，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

      ，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

      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

      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

      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

      要旨可資參照）。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及健康權等事

      實，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堪認原告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

      之痛苦，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洵屬有據。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及財產所得

      情況，及被告實際加害情形、原告所受傷害及精神上受損

      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150,

      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

      採。

　　10.是以，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為397,660元（計算式

       ：130,000+17,100+2,910+72,000+9,000+16,650+150,00

       0=397,660）。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建鋐、光

    暉公司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

    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332號

原      告  韓健羣  

訴訟代理人  陳光南  

被      告  李建鋐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被      告  光暉瓦斯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賴勁綸  

兼上一被告

法定代理人  張地湧  



訴訟代理人  王仲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853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7,660元，及被告李建鋐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被告光暉瓦斯有限公司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李建鋐、光暉瓦斯有限公司連帶負擔31％，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答辯狀所載（附民卷第5至7頁、本院卷第143頁）及民國114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過失肇事侵權行為之認定：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李建鋐（下稱李建鋐）受僱於被告光暉瓦斯有限公司（下稱光暉公司），而於上開時、地發生系爭事故，致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易字第1401號刑事判決認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上規定請求被告李建鋐、光暉公司連帶賠償因此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

　　3.至原告主張被告張地湧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查公司負責人係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非駕駛車輛本身，不得認為公司所屬司機之駕駛行為違規，即為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執行有所違反法令。原告就被告張地湧即光暉公司負責人有何具體違反管理責任之行為，及與系爭事故有何關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未盡主張責任及具體化義務，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併此敘明。

（二）原告得請求賠償金額之認定：　

　　1.醫療相關費用13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為治療前述傷害而支出醫療費用共130,0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天士藥局出具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附民卷第19至45頁）為證，被告則表示對於原告主張有實際產生之費用並無意見。經核算原告所提出上開收據總額為132,617元（附民卷第19至45頁），是原告此部分請求130,000元，即屬有據。至原告主張住院期間伙食費部分，雖據原告提出電子發票證明聯為佐，惟未能認此部分係為治療系爭事故所造成傷害之必要，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

　　　原告主張中醫（肋骨）醫療部分50,000元部分，業據原告提出慈健損傷整復所收據為證。被告雖辯稱中醫（肋骨）醫療部分非屬必要醫療行為，故應扣除等情，然而依據原告所提之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9頁），原告確實受有左側鎖骨中段骨折、左側第三肋骨骨折之傷勢，則其選擇在合法立案之整復所治療其胸肋神經，應屬有據。不過原告所提出之收據總額為17,100元（附民卷第61至63頁，本院卷第129頁），是原告得請求之中醫（肋骨）醫療費用應為17,10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3.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60,000元部分，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三軍總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2,290元，及骨科醫療費用收據620元（本院卷第133、1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得請求之醫療補助（含二次開刀費用）費用即為2,910元（計算式：2,290+620=2,91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4.看護費用72,000元部分：

　　　按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看護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看護費之損害，命加害人賠償，始符合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意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749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前開傷勢，於手術後須休養3個月且需專人照顧1個月乙節，有三軍總醫院112年10月30日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9頁）附卷可稽，堪認原告於事故後確有專人全日看護1個月之必要。原告雖未有實際支出，惟其請其岳母看護，有因系爭事故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依前述判決意旨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主張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尚屬合理，是此部分原告主張看護費用72,000元應屬有據。至於被告雖主張應以1天1,200元計算，惟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其主張自非可採。

　　5.不能工作損失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受有3個月之不能工作損失210,000元等情，固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工作單位薪資證明為證，惟被告抗辯應提出請假證明以確認實際薪資損失等情，則自應由原告對其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負舉證責任。然而，原告未能提出其確實有不能工作並因而受有工作收入損失之證明，本院自難為原告有利之判斷，是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6.交通費用13,5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因回診15次、單次來回車資為900元，故支出交通費用合計13,500元等情，並提出車資費用單據及計程車乘車證明（附民卷第65至81頁、本院卷第141頁）為證。被告對於原告回診次數為15次等部分並不爭執，惟辯稱應以單趟來回車資600元計算等語。經查，原告並未提出單次來回車資為900元之證明，則被告辯稱應以600元計算，應屬可採。是原告此部分請求9,000元（計算式：600*15=9,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7.機車修復費用20,000元部分：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20,000元（含零件13,500元、工資15,300元），此有成明機車行出具之估價單（附民卷第59頁）存卷可參。惟該修復費用中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則應扣除折舊後計算其損害。復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機械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3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536，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10分之9。準此，系爭機車係於107年3月出廠，有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可證，至系爭事故發生之112年10月19日，使用年數已逾3年，零件自應折舊，其折舊後所剩殘值為1,350元（計算式：13,500x10％=1,350），加計毋庸折舊之工資15,300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為16,650元（計算式：1,350+15,300＝16,65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修車費用為16,65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8.財物損失39,989元部分：

　　　原告雖稱其所穿著之內衣、內褲、美津濃休閒衣及所攜帶之手機，皆因系爭事故損壞，因而致其受有39,989元之財物損失，惟此部分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其財物受損當時價值及回復原狀所必要費用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自難認定原告確有此部分之損失，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9.精神慰撫金700,000元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及名譽，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及健康權等事實，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堪認原告精神上自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洵屬有據。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及財產所得情況，及被告實際加害情形、原告所受傷害及精神上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可採。

　　10.是以，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為397,660元（計算式：130,000+17,100+2,910+72,000+9,000+16,650+150,000=397,660）。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李建鋐、光暉公司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且繳納上訴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以上書狀均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